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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本縣 113 學年度國民小學教師暨附設幼兒園聯合甄選簡章修正對照表 

一、新增項目 

項目 修正前 修正後 備註 

新增 

國小及幼兒園 

無規定 經初試後逕予進入複試：最近 5年內曾獲以下獎項

者，審查通過者經初試後以增額方式逕予進入複試。 

（1）教育部師鐸獎。 

（2）教育部教育實習績優獎(卓越獎)。 

（3）教育部教學卓越獎（金質獎）。 

（4）教育部教學卓越獎（銀質獎）。 

 

國小新增： 

具國民小學學科知

能評量證書之精熟

級證書 

無規定 1.具國民小學學科知能評量證書之精熟級證書(在有

效期間內)，每一科精熟證書初試原始成績加

0.25 分(學科領域重複者不重複採計)，最高加 1

分。 

2.初試原始成績排序後再加分，經加分達最低錄取門

檻者以增額方式錄取參加複試。 

3.本項國民小學學科知能評量證書加分不列入錄取總

成績計算。 

 

二、國小初試及複試 

國小類科 初試科目 112 學年度(修正前) 113 學年度(修正後) 

普通班 

教育專業科目 20% 20% 

國語文 20% 20% 

數學 20% 15% 

合計 60% 55% 

英語專長 

教育專業科目 20% 20% 

國語文 20% 15% 

英語 20% 20% 

合計 60% 55% 

專任輔導教

師 

教育專業科目 20% 20% 

國語文 20% 15% 

輔導知能 20% 20% 

合計 60% 55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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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幼兒園初試及複試 

 

四、112 學年度本縣國民小學暨附設幼兒園教師甄選簡章中玖、成績公

布、複查與放榜第六點放榜略以：「正式教師按總成績高低依序錄取(若同

分時以教育專業科目、國語文、數學/英語/輔導知能、教學演示/諮商技

術演練、口試成績依序錄取，以上成績皆相同時，以抽籤方式決定，依成

績順序分發。惟資訊類科以專長實作、教育專業科目、國語文、數學、教

學演示及口試(含教學提問)成績依序錄取，以上成績皆相同時，以抽籤方

式決定成績順序。」修正為: 

國小類科 複試科目 112 學年度(修正前) 113 學年度(修正後) 

普通班 
口試 20％  20％ 

教學演示 20％ 25% 

合計 40％ 45% 

英語專長 

口試 20％  20％ 

教學演示 20％ 25% 

合計 40% 45% 

專任輔導教

師 

口試 20%  20％ 

諮商技術演練  20％ 25% 

合計 40% 45% 

類別 科目 112 學年度(修正前) 113 學年度(修正後) 

初試 
教育專業科目 30 % 30 %(不變) 

國語文 30 % 25 %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合計 
60 % 55 % 

複試 
口試 20 % 20 %(不變) 

教學演示 20 % 25 %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合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0 % 45 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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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「1.普通班正式教師按總成績高低依序錄取(若同分時以教育專業科目、

國語文、數學、教學演示、口試成績依序錄取，以上成績皆相同時，

以抽籤方式決定，依成績順序分發。 

 2.英語專長、專任輔導教師類科正式教師按總成績高低依序錄取(若同分

時以教育專業科目、英語/輔導知能、國語文、教學演示/諮商技術演

練、口試成績依序錄取，以上成績皆相同時，以抽籤方式決定，依成

績順序分發。」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